1、办理程序流程图




                  

不符合受理条件
符合受理条件






  



未达成和解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生效前一方反悔
                                               

2、行政复议申请书

行 政 复 议 申 请 书

 
 
申请人：                                            
 
委托代理人：                                        
 
被申请人：                                          

行政复议请求：                                      
 
主要事实和理由：                                    
此致

 福建省人事厅
 
                               申请人：（签名盖章）

 ××××年××月××日
 附：1、申请书副本×份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3、证据目录清单
 4、证据×件
5、授权委托书（有委托代理人的）

 说明:
     一、申请人可以按照本样式用A4纸制作行政复议申请书。（标题用小二黑体，正文三号仿宋）。
二、申请人为公民的(包括委托代理人为公民的)，应当载明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住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则应写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邮政编码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则应写明其姓名和所在律师事务所及职务。
3、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福建省人事厅：

    因                         行政复议一案，依照法律规定，特委托下列人员为代理人：

   （1）姓名：



工作单位：

        年龄：



性别：

        职务：



电话：

   （2）姓名：



工作单位：

        年龄：



性别：

        职务：



电话：

        委托事项、权限、期限如下：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委托人：（签名）

                      ××××年××月××日
 注：本委托书一式三份，一份交福建省人事厅，一份委托人留底，一份交受委托人。

 
说明:

    一、本委托书供行政复议的申请人、第三人委托代理人时填写。

    二、委托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写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并加盖公章。

三、申请人、第三人解除或者变更委托的，应当书面报告福建省人事厅政策法规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省人事厅申请行政复议（时限：60日）





省人事厅行政复议机构进行审查（时限：5日）


























省人事厅行政复议机构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省人事厅行政复议机构决定受理





省人事厅行政复议机构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时限：7日）





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时限：10日）





省人事厅行政复议机构对案件进行书面审查、实地调查或听证





省人事厅行政复议机构主持调解，作出行政复议调解书





当事人自愿和解，达成和解协议





省人事厅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时限：60日，最长不超过90日）








